
德宏州发改委各科室2017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             责任制工作目标落实情况考核内容及标准

时间：2017年8月  日

	考核  项目
	考核内容
	得分
	备注

	一、主体责任（40分）
	强化学习教育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、强化职能、全力维护群众利益、强化源头预防、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
	
	

	二、监督责任（30分）


	强化专责意识、强化制度落实、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
	
	

	三、作风建设（30分）
	抓作风纪律、纠“四风”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	
	

	合计得分
	
	


    注：1、对23个考核科室（中心、站）的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，不能出现漏打分，否则作废票处理。2、评分低于79分的（含79分），要在备注栏内注明原因，否则作废票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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